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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行人概况及本次证券发行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东莞市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NV TECHNOLOGY CO.,LTD 

注册资本：人民币 9,172.92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述辉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8 年 7 月 2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11 日 

注册地址：东莞市桥头镇桥新西一路桥泰街 5 号 

董事会秘书：冯妙 

邮政编码：523525 

联系电话：0769-81092686 

联系传真：0769-81092686 

互联网网址：http:// www.gdchnv.com 

电子邮箱：fengmiao@gdchnv.com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销售：硬脂酸锌、硬脂酸钙、硬脂酸镁，塑料润滑

剂，涂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聚氯乙烯热稳定剂，建材添加剂以及其他非危险

化学产品，机械设备；销售：塑胶原料，塑胶助剂，涂料助剂；材料科学研发、

技术开发服务；材料技术转让以及推广服务；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发行人主要从事高分子材料环保助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发行人主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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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脂肪酸盐助剂和复合助剂。发行人产品主要应用于高分子材料之塑料、涂料、

橡胶、石化行业，同时可应用于造纸、食品、医药及化妆品等行业。 

通过多年的经营积累，发行人在高分子材料环保助剂行业已具备丰富的行业

经验，对“棕榈油-脂肪酸-脂肪酸盐”产业链具有深刻的理解。目前已成为我国

环保硬脂酸盐产品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发行人的环保硬脂酸盐产品采用目前主流

的直接法生产工艺，无生产性废水排放，符合国家对产业节能降耗、绿色环保的

要求。 

发行人开发的复合润滑剂之木塑专用助剂具备高流动性、耐析出、粒径均匀、

分散性能好、内分散偶联作用和外脱模作用协同效应好的优点，和国外同类产品

相比性价比高，得到了木塑行业客户的高度认可。发行人具备根据客户个性化需

求研发复合助剂产品配方的能力。 

发行人在核心技术研发过程中，创造出较多专利成果。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已取得发明专利 10 项、实用新型专利 19 项。发行人是《硬脂酸锌》

（HG/T 3667-2012）、《硬脂酸钙》（HG/T 2424-2012）等多个行业标准的起草单

位之一。发行人于 2021 年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第三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名单。 

（三）发行人报告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2022 年 6 月 30

日/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度 

2019年 12月 31

日/2019 年度 

资产总计（元） 523,814,726.75 498,964,994.95 466,472,809.13 368,258,959.95 

股东权益合计（元） 303,124,675.62 280,084,303.06 247,263,845.58 234,388,783.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股东权益（元） 
296,826,891.72 273,629,015.70 240,685,436.04 227,436,954.25 

资产负债率（母公

司）（%） 
38.59 40.52 47.35 36.80 

营业收入（元） 261,868,080.33 525,743,824.96 474,967,381.24 438,706,271.97 

毛利率（%） 15.47 13.47 17.72 25.13 

净利润（元） 23,040,372.56 32,820,457.48 42,962,240.04 51,730,356.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元） 
23,197,876.02 32,943,579.66 43,335,659.39 51,661,227.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 益 后 的 净 利 润

21,819,917.22 29,469,636.97 40,324,679.86 49,918,8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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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6 月 30

日/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度 

2019年 12月 31

日/2019 年度 

（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13 12.81 18.51 24.7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资产收益率（%） 
7.65 11.46 17.23 23.9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5 0.36 0.47 0.5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5 0.36 0.47 0.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38,543,093.89 -14,108,176.45 65,593,293.34 68,074,061.3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3.03 3.38 3.56 3.79 

二、发行人本次证券发行情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股数 

公司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1,557.2134 万股（未考虑本次发行的超额配售选择权），公

司及主承销商可以根据具体发行情况择机采用超额配售选

择权，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本次

发行股票数量的 15%，且发行后公众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

公司股本总额的 25%；最终发行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与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协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确定。 

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

例 
【】 

定价方式 

公司和主承销商自主协商选择直接定价、合格投资者网上

竞价或网下询价等方式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定价方式将由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及监管要求

协商确定 

每股发行价格 

发行底价为 6.5 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将由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与主承销商在发行时综合考虑市场情况、询价结果等

因素协商确定 

发行前市盈率（倍） 【】 

发行后市盈率（倍） 【】 

预测净利润（元） 不适用 

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元/股）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元/股） 【】 

发行前净资产收益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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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后净资产收益率（%） 【】 

发行前市净率（倍） 【】 

发行后市净率（倍） 【】 

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流通情况 【】 

发行方式 

通过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自主协商选择直接定价、合格投资

者网上竞价或网下询价等方式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定价方

式将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及监

管要求协商确定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符合资格的战略投资者、询价对象以及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开户并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境

内自然人、法人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战略配售情况 
公司与主承销商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确定战略配售

对象和方案 

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万元 

承销方式及承销期 承销方式：主承销商余额包销；承销期：【】 

询价对象范围及其他报价条件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规定的已开通北交所股票交

易权限的合格投资者 

优先配售对象及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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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关于本次证券上市是否符合证券交易所 

上市条件的说明 

一、发行人本次证券发行符合《证券法》《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发行条件 

1、发行人为在全国股转系统连续挂牌满十二个月的创新层挂牌公司 

发行人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2022 年 4

月进入创新层。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连续挂牌已满 12 个月且为

创新层公司。发行人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 

2、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发行人规范运作，已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

董事会秘书等公司治理架构，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总经理工作

细则》等制度；报告期内，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能够依法召开，规

范运作；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决议能够得到有效执行；重大决策制度的制

定和变更符合法定程序，相关人员已经了解与股票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知

悉自身的法定义务和责任，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发行人具备健全

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发行

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3、发行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43,870.63 万元、47,496.74 万元、52,574.38

万元和 26,186.8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5,166.12 万元、

4,333.57 万元、3,294.36 万元和 2,319.79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4,991.88 万元、4,032.47 万元、2,946.96 万元和 2,181.99

万元。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6,807.4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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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9.33 万元、-1,410.82 万元和 3,854.31 万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

人总资产为 52,381.4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29,682.69 万元，母公司

资产负债率为 38.59%。发行人资产质量良好，经营性现金流量正常，资产负债

结构合理，具有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状况良好，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

第（二）项以及《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4、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东莞市

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信会师报字〔2020〕第 ZC50037 号）、《东莞市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信会师报

字〔2021〕第 ZC10039 号）、《东莞市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

表（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信会师报字〔2022〕第 ZC10074 

号）、《东莞市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信会师报字〔2022〕第 ZC10329 号），发行人最近三

年财务会计报告均被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

款第（三）项以及《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5、发行人依法规范经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不得公

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访谈、承诺，政府部门出具的合法

合规证明，以及相关违规信息的检索情况，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

近三年内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

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最近一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发行人依法规范经营，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不得

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以及《发行注

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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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

行）》规定的发行并上市条件 

1、发行人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2022 年

4 月进入创新层。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连续挂牌已满 12 个月且

为创新层公司。发行人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2、发行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发行条件，详见本节之“一、发行人本次

证券发行符合《证券法》《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发行条件”，发行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27,362.90 万

元，发行人最近一年期末净资产不低于 5,000 万元，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4、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15,572,134 股（未考虑本次发行的超额

配售选择权），公开发行的股份不少于 100 万股，预计发行对象不少于 100 人；

发行人现股本 9,172.92 万元，公开发行后，发行人股本总额不少于 3000 万元；

公开发行后，发行人股东人数预计不少于 200 人，公众股东持股比例预计不低于

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25%，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款第（四）、（五）、

（六）项的规定。 

5、预计发行时发行人市值不低于 2 亿元，发行人最近两年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分别为 4,032.47 万元、

2,946.96 万元，最近两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者为准）分别为 17.23% 、11.46 %，发行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2.1.3 条第

一款第（一）项的市值及财务指标。发行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

一款第（七）、（八）项的规定。 

6、发行人及相关主体不存在以下情形，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2.1.4 条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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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近 36 个月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贪污、贿赂、

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存在欺诈发行、

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

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 

（2）最近 12 个月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因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受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证券交易所等自律监管机构公开

谴责； 

（3）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

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立

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4）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且情形尚

未消除； 

（5）最近 36 个月内，未按照《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在每个会

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4 个月内编制并披露年度报告，或者未在每个会计年度的上半

年结束之日起 2 个月内编制并披露中期报告； 

（6）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对发行人经营稳定性、直接面向市场独立

持续经营的能力具有重大不利影响，或者存在发行人利益受到损害等其他情形。 

7、发行人不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2.1.5 的规定。 

综上所述，发行人符合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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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关于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 

保荐职责的情况说明 

（一）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之日，本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

况； 

（二）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

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本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

情况； 

（三）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之日，本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处任职等可能影响公

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况； 

（四）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之日，本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重要关联方不存在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

者融资的情况； 

（五）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之日，本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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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保荐机构的承诺事项 

本保荐机构承诺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发行人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同意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

市，并据此出具本上市保荐书。 

本保荐机构就下列事项做出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有

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上市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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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一、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间为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 3 个完整会计年度。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阅发行人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和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

他文件； 

（二）督促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发布风险揭示公告； 

（三）督促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各项制度： 

1、对发行人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以及其他可能

影响持续经营能力、控制权稳定的风险事项发表意见； 

2、对发行人发生的资金占用、关联交易显失公允、违规对外担保、违规使

用募集资金及其他可能严重影响公司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事项开展专项现场核

查； 

3、就发行人存在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和其他重大事项及时向北京证券交易

所报告。 

（四）督促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信守承诺，持续关注发行人募

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五）中国证监会和北京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者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职责。 

二、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及其他通讯方式 

1、保荐机构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保荐代表人 

朱奎、罗贻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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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联系地址、电话及其他通讯方式 

联系地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金源中心 21 楼 

联系电话：0769-22119400、0769-22119275（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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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保荐机构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东莞市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

书》“第三节 风险因素”，注意与发行人业务经营有关的风险以及其他投资者需

关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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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保荐机构对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推荐结论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发行注

册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发行人具备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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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莞市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

页） 

 

项目协办人：       

  余淑敏     

保荐代表人：       

  朱  奎  罗贻芬   

内核负责人：       

  李  洁     

保荐业务部门负责人：       

  郭天顺     

保荐业务负责人：       

  郜泽民     

总经理：       

  潘海标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陈照星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目录
	第一节 发行人概况及本次证券发行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三）发行人报告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二、发行人本次证券发行情况

	第二节 关于本次证券上市是否符合证券交易所 上市条件的说明
	一、发行人本次证券发行符合《证券法》《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发行条件
	1、发行人为在全国股转系统连续挂牌满十二个月的创新层挂牌公司
	2、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3、发行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状况良好
	4、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5、发行人依法规范经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不得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二、发行人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规定的发行并上市条件

	第三节 关于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 保荐职责的情况说明
	第四节 保荐机构的承诺事项
	第五节 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一、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二、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及其他通讯方式
	1、保荐机构
	2、保荐代表人
	3、联系地址、电话及其他通讯方式


	第六节 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第七节 保荐机构对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推荐结论

